
 

國立中山大學         申請書 
   113.06.18 更新  

編號：中（  ）   保留字第   號（註冊組）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號  姓名  
錄 取 
學年度 113 學年度 

系所別 學 系 
研究所 

 □學士班 □碩士/專班 □博士班 

入學前 
學 歷 

 
入學前 
畢業年月 年   月 

保 留 
原 因  

保 留 
期 間 

自 113 學年度□上學期 起保留□一學期□一年 
      □下學期 起保留□一學期□一年  □初次保留  □延長保留(一學期) 

聯絡 
地址  

Email  

聯 絡 
電 話  

保留入學資格

核 准 通 知 書  
領 取 方 式  

□自領  領取簽收：          

□郵寄 (請附貼足郵資、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之掛號回郵信封) 

學 生 
簽 章  

家 長 或 
監護人簽章 

（未滿 18 歲學生） 

 申請人 
□ 本 人 
□ 委託人（附委託書） 

應繳交 
文 件 

一、□因病須長期療養、懷孕或分娩者：須繳交醫療院所證明正本。 
□撫育三歲以下子女：須繳交戶籍謄本正本或繳驗戶口名簿。 
□家境清寒者：須繳交鄉鎮市區公所以上出具之低收入戶證明。 
□服義務役者：須繳交入營服役通知影本或在營服役證明正本。 
□境外生(僑、陸、外籍生)因故不能按時來校報到者。 
□教育實習者：須繳交教育實習機構同意實習之書面資料影本。 
□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者：需繳交教育部核准證明。 
□教育主管機關認定影響正常學習之重大災害事件所涉學生。(依教育部公文) 

二、□入學前學歷證件正本(延長保留期限者，無需再繳交)。 
三、□新生入學通知影本(延長保留期限者，無需再繳交)。 
四、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延長保留期限者，無需再繳交)。 
五、□延長保留入學資格者，請繳交前一學期所發之保留入學資格核准通知書。 

系/所/學位學程 

承辦人 

系/所/學位學程 

主管 

教務處註冊組 

承辦人 

教務處註冊組 

組長 

    

*相關法規請參考本校「學則」第二十三條。 

新生保留入學資格 

延長保留入學資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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